《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

实施意见》起草情况

起草说明

根据市政府要求，市民政局牵头起草了《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政策背景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的通知》和《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要求，统筹发展社会救助体系，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切实兜住兜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根据市领导指示，我局牵头起草了《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

二、主要内容
《实施意见》主要有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夯实基本生活救助、完善专项社会救助、加强急难社会救助、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加快社会救助领域“放管服”改革6类内容，22项工作任务。

1.“健全社会救助体系”主要有4项工作任务：一是加快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制度健全、政策衔接、兜底有力的综合救助格局。二是完善低保、特困和低收入家庭认定办法，加强低保、特困、医疗、住房、教育等分类救助。三是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积极为社会救助家庭中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提供访视、照料服务。四是推进社会救助制度城乡统筹，加快实现城乡救助服务均等化。

2.“夯实基本生活救助”主要有3项工作任务：一是加强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扩大低保保障范围，对低收入家庭中的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无法依靠产业就业帮扶脱贫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人员,采取“单人户”纳入低保等措施予以保障。二是保障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将特困救助供养覆盖的未成年人年龄从16周岁延长至18周岁，加强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设施改造，提升特困人员集中供养照料护理水平。三是完善救助标准动态调整，综合考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或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因素，适时调整低保和特困供养救助标准，由市人民政府统一确定和发布。

3.“完善专项社会救助”主要有6项工作任务：一是完善医疗救助政策和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对救助对象及时动态调整，确保救助对象应救尽救、贫困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影响就医。二是健全教育救助体系，按照“以县为主，先试先行”原则，对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的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给予资助。三是落实住房救助政策，加大住房保障力度，实现城镇低保、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住房困难家庭应保尽保、农村重点困难对象危房应改尽改。四是加大就业救助力度，提供免费的公共就业服务，鼓励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对已就业的低保对象，实行就业成本扣减，并给予一定时间的低保渐退期。五是做好受灾人员救助，统筹做好应急救助、过渡期生活救助、旱灾临时生活困难救助、冬春困难群众生活救助和因灾倒损房恢复重建等工作。六是发展其他救助帮扶，扩大法律援助范围，为困难人群免费提供基本殡葬服务，落实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加强困境儿童分类保障，持续推进儿童福利机构转型发展。

4.“加强急难社会救助”主要有3项工作任务:一是充分发挥临时救助作用, 全面落实乡镇（街道）临时救助备用金制度，积极开展小金额救助；各县（区）设立“救急难”基金，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急难救助，与临时救助形成救助合力。二是加强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积极为走失、务工不着人员和家庭暴力受害人等离家在外的临时遇困人员提供救助。三是做好重大疫情等突发公共事件困难群众急难救助，简化审核确认程序，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纳入低保、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范围。

5.“促进社会力量参与”主要有3项工作任务:一是发展慈善事业和志愿服务，推动社会救助志愿服务制度化、信息化建设。二是鼓励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推动在社会救助服务管理机构按一定比例设置社会工作专业岗位，建立“专职工作人员+专业社会工作者”的社会救助工作队伍。三是积极推行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有力加强基层社会救助经办服务能力。

6.“加快社会救助领域‘放管服’改革”主要有3项工作任务：一是强化救助服务措施，完善主动发现机制，健全社会救助“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机制，及时办理或转办社会救助申请事项。二是优化办理程序，推进低保、特困等社会救助审核确认权限下放至乡镇(街道)，提升社会救助工作效率。三是大力推行“互联网+社会救助”，加强全市社会救助系统应用功能建设，全面推进社会救助事项线上办理。

